附件3
船山区“跨域通办”工作联系人员表
填报单位：

	分管领导
	联系人员
	专窗工作人员

	姓名
	联系电话
	姓名
	联系电话
	姓名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．“跨域通办”联系人员指“省内通办”“川渝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联系人员。

    2．本表请于6月30日前报送。










